
【學務處通知】 

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社團改選申請期限 114.12.15星期一至 114.12.19日星期五截止。 

二、 114學年度社團轉社申請依據期初會議定為 114年 12月 15日至 114年 12月 19日受

理，請有意願申請同學務必於期限內繳交申請表，詳細說明如下： 

(一) 申請表繳交：114年 12月 15日(一)至 114年 12月 19日(五)放學前交到學務處。 

(二) 公告社團餘額：114年 12月 31日(三)前。 

(三) 選填順序抽籤及選填新社團：115年 01月 02日(五)中午 12點 30分於中棟階梯教 

室(以學校鐘聲為準，鐘聲響畢，未到場者視為放棄選填)。 

(四) 生效日期：114學年度第 2學期(115年 2月 23日)。 

三、 辦理方式 

(一) 請於申請期限內將申請表交到學務處，欄位有缺漏者，期限內未補正者，視為不

申請。 

(二) 目前各社團餘額，申請人數確認後，申請者原所屬社團名額將空出，供所有申請

者選填。 

(三) 請申請人於指定時間地點集合，抽籤決定順序選填志願，如逾時未到，倘原社團

尚有餘額則留在原社團，原社團無名額者，將由學務處隨機安排新社團。 

(四) 星嵐大使團不開放一般選填，請有意願加入的同學於期限內向白玉璽老師完成報

名手續。 

★一旦提出轉社申請，申請者原屬社團名額將空出，供所有申請人選填，可能無法再選 

回原社團，請同學申請前謹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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